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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敘述

報載有位婦人A，與她的丈夫B離婚已經

二年多，卻因前夫在離婚後犯了殺人罪被判

刑十五年，被害人的家屬請求B損害賠償新

臺幣四百三十萬元而受牽連。離婚後B的名下

除了有三十萬元存款以外，別無其他財產；

經過打聽，他的前妻名下卻有不少財產，要

她來賠償是可以達到目的？於是被害人的家

屬，便將矛頭轉向B的前妻身上，一狀告到法

院裡，要求判決A替前夫賠償。這件訴訟看起

來似乎不合常理及邏輯，要A替B的民事侵權

官司賠償？不用懷疑，本案被害人這一方，

居然打贏了訴訟！何以使然？

「法定財產制」之適用

原來法院受理案件後，法官詳細調查，

A三十多年前與B結婚，雖然已經在二年多

前離婚，但在婚姻存續期中，夫妻沒有訂立

財產制的契約，依民法規定要適用「法定財

產制」，亦即，除了夫妻各自所有的財產以

外，其餘財產都是夫妻雙方所共有。

婦 人 所 住 的 房 屋 是 她 父 親 遺 留 給 她

的，不屬於共有財產。共有財產部分合計有

六百六十萬元，要分一半也就是三百三十萬

元給前夫賠償被害人家屬。婦人當然不願，

並抗辯稱與前夫結婚後，前夫一直都是好吃

懶做，賺多少花多少，根本沒有所謂剩餘財

產。這些財產都是自己胼手胝足努力賺來

的，怎可分給前夫拿去賠償，要求法院駁回

原告之訴！

事實與法律

婦人這些理直氣壯的話，法官不是沒有

聽進去，只是礙於法律的規定，不得不依法行

事，最後還是依照原告的請求，作出婦人敗訴

的判決。其實這不能錯怪法官不會判斷家務

事，婦人要怪，就得怪自己在婚姻生活中，只

知拚命賺錢，卻沒有為自己的財產作好妥善規

劃，才會落到這一地步。

男人與女人因為結婚成為夫妻而營造婚

姻生活，不只是你濃我濃，將雙方精神生活緊

緊地結合成一體，在財產上也成為一個不可分

的經濟體。過去女性在經濟上很少獨當一面，

全心全力都奉獻給夫妻共同建立起來的家，卻

沒有去計較你的財產或者我的財產，一旦婚姻

生變，落得兩手空空被踢出門，這時候除了無

語問蒼天以外，還能做什麼呢？

現在時代不同了，處處都有經濟獨立的

女性，不少傑出的女性朋友不但婚前就擁有自

己的不動產和事業，個人的收入有可能將丈夫

遠遠地甩在後面。本件案例中並不顯眼的婦人

向法官所稱，財產都是憑她的雙手賺來的，說

的該是實情。否則兩年前與前夫離婚的時候，

前夫一定會主張自己的財產權益，怎會默默地

離開呢？

「夫妻財產制」選擇

民法為了保障夫妻間的財產權利，減少

財產的紛爭，規定有『法定財產制』與『約定

財產制』供民眾選用。依照民法第一千零零四

條規定：「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

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

夫妻財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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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供夫妻選擇的約定財產制，有民

法第一千零三十一條所訂的「共同財產制」

與第一千零四十四條所訂「分別財產制」兩

種：共同財產的內容，是以夫妻的財產以及

所得，除特有財產外，合併組成共同財產，

屬於夫妻「公同共有」。不屬於公同共有的

「特有財產」，依民法第一千零三十一條之

一的第一項規定，共有下列三種：

一、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之物。

二、夫或妻職業上必需之物。

三、夫或妻所受之贈物，經贈與人以書面聲

明為其特有財產者。

共同、分別財產制之區別

公同共有的財產，原則上是由夫妻共同

管理，但也可以約定由夫或妻的一方管理。

至於特有財產，則適用關於分別財產制之規

定，由特有財產的所有者自行管理。夫或妻

婚前或婚姻關係存續中負有債務，原則上是

由各人的特有財產清償，如果動用到共有財

產，另一方有補償請求權。

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時，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依民法第一千零四十條規定：「夫妻

各取回其訂立共同財產制契約時之財產。」

「共同財產制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共同財產，

由夫妻各得其半數。」這只是原則，如果夫

妻之間曾經有特別約定分配的比率者，也是

法之所許的。

分別財產制民法規定得很簡單，一共只

有二條法條，第一千零四十四條規定的是定

義，指出：「分別財產，夫妻各保有其財產

之所有權，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

這對名下擁有相當財產，日進斗金的女性朋

友來說最是適合。

夫妻之間你賺你的，我賺我的。雙方互

不過問，誰也占不了誰的便宜。只有發生債

務清償問題的時候，依第一千零四十六條的

規定，要適用法定財產制中的第一千零二十三

條的規定來解決。也就是「夫妻各自對其債務

負清償之責」。「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

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

求償還。」

夫妻「財產制」之訂立

夫妻財產制契約的訂立、變更或廢止，

依民法第一千零零七條的規定，要以「書面為

之」。所以是一種要式契約，而且要向地方法

院的登記處辦理登記。沒有經過登記的夫妻財

產制契約，依民法第一千零零八條規定，「不

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夫妻沒有用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除民

法有特別規定以外，依民法第一千零零五條規

定，不須任何動作，法定財產制就當然成為他

們夫妻間的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依民法第

一千零十七條的定義：是將「夫或妻之財產分

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

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

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

妻共有。」

結語

案例中，婦人的問題就出在「共有」兩個

字上，因為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的規定，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的婚後財

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剩餘財產

「應平均分配」。而且請求權最長可達五年。

婦人如果採用了「分別財產制」，就沒有這些

惱人的後遺症了！

附記

本文中引用相關法規如有變動，請依最新之法

規為準！

微聲叮嚀：

家和萬事興！夫妻當互相信任、彼此尊重，

任何成功都無法彌補家庭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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